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环罚〔2025〕0314号
当事人名称：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
法定代表人：赵福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782MA0NC5DBXL
地址：免矿老销售科对面200米
我局于2025年4月2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该煤炭经销处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煤炭经销处厂区防风抑尘网外南侧方向有一处沟渠，沟渠内有明显积水且无防渗漏措施，经过约150米沟渠流淌后，汇入下游坑塘；该煤炭经销处洗煤循环水池内有三个连接水泵的管道，管道出口探出洗煤循环水池，垂直于洗煤循环水池东侧厂区地面，距厂区南侧沟渠口约20米。 2025年4月28日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单位废水及周边水体进行取样监测，取样时间、地点分别为：16:22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洗煤循环水池，16:55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东侧水池，17:22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西侧露天水池。完成取样后，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委托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对样品进行检测，根据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5月19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W250150）显示：该单位循环水池悬浮物超标1.28倍，该单位执行《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标准值70mg/L。
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份，一份为2025年4月28日，一份为2025年7月8日，证明对该煤炭经销处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场勘察情况。
2.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2025年7月8日，证明对该煤炭经销处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询问调查。
3.现场拍摄照片3页，证明对该煤炭经销处所排放废水现场采样情况。
4.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该煤炭经销处工商登记情况及市场主体资格。
5.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经营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免渡河镇德旺煤炭经销处经营人赵福德，证明该煤炭经销处经营人身份信息。
6.编号SW250150检测报告，证明牙克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委托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单位水样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7.免渡河镇德旺煤炭销售经销处煤场项目环评报告表，证明该单位环评中对废水处理的要求。
8.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1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等证据为凭。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8月6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5〕0316号）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权。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5〕0316号）和《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予以处罚。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裁量如下：
超标排放污染物的
环评报告表项目，处罚范围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调查期间你公司积极配合调查，未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
我局拟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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